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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电科技 

股票代码：600584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阴市滨江开发区澄江东路 99 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被动稀释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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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电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长电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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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潮集团 指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长电科技、公司、上市公司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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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江阴市滨江开发区澄江东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潮 

注册资本：5,435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22243848Q 

经营范围：光电子、自动化设备、激光器、应用产品、模具的研制、开发、

生产、销售；机械精加工；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工艺品、收藏品（不含文物）

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00-09-07 至 2040-09-0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潮集团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王新潮 2,771.1 50.99% 

2 
其他 42 名持股比例低于 5%的

自然人股东 
2,663.9 40.01% 

 合计 5,435 1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潮集团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职务 

王新潮 男 中国 江阴 无 董事长 

王德祥 男 中国 江阴 无 董事 

朱正义 男 中国 江阴 无 董事 

王晓凌 女 中国 江阴 无 董事、总经理 

刘  铭 男 美国 江阴 是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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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新潮集团除持有长电科技股权外，不存在持有、控制

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7 1��Ý8V ��,ž	¬�|,Â,X �Ô �Ã�µ �C�•M� ���u �Ž��,ž	¬�|,Â,X �µ�C�•M����u�Ž�´�Þ�Ö�@	Ì�r	¥6u�Ñ>•�|/ÔGž	ž7¾D•C�G¥LÔ?U�£�Õ6u�Ñ�Ä �` �Ã�µ �C�•M� ���u �Ž�ü�þ �912�þ�Ü,X�Õ6uAu�æ �µ�C�•M����u�Ž�á�fL8�ü�þ�912�þ�Ü�Y4»4Á�£�å���ÕKS+	/¥�T6u�Ñ,X	Ã6Ñ�È8¹	¥*ó,Ì�G��,ž	¬�|�_NM�È�Ú�Ý"©�_"©?˜,X?˜�n�9> �µ�C�•M����u�Ä 



8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上市公司增发股票被动稀释

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主动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依照《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第 15 号》，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144,098,4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9%。 

三、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2017 年 11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截至该减持股份计划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

司股份 190,272,2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 

方式 

变动后

持股数

量 

变动后上市

公司总股本

（股） 

变动后

持股比

例 

备注 

2017 年 12 月 5

日至 2018 年 3

月 2 日 

集中竞

价交易 

180,432,

422 

1,359,844,0

03 
13.27% 

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江苏长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期满暨实

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8-016） 

2018 年 5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2 日 

集中竞

价交易 

167,078,

984 

1,359,844,0

03 
12.29% 

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江苏长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1） 2018�H2018�H2018�H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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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144,098,484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8.99%，均为无限售流通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07,290,000 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6.69%。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上述内容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剩余股份不存在任何

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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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减持信息外，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

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买卖长电科技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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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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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住所查阅：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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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盖

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9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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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长山路

78 号 

股票简称 长电科技 股票代码 600584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江阴市滨江开发区澄江东路

99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减少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上市公司发行新股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    190,272,222 股        

 

持股比例：      13.99%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变动数量：    46,173,738 股       

 

变动比例：    减少 5.00%（含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

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少所持长电科技股份的可

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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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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